
2024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汇总报告



一、自评对象

本次自评对象为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智慧城市建设

管理服务中心，具体包括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智慧城市建

设管理服务中心（本级）共 1 家基层单位。

二、各单位预算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(一）绩效自评报告编报情况

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智慧城市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组

织全员参与，按照经办人自评-部门负责人审核模式组织开

展绩效自评工作。各部门均已按时提交项目自评结果及佐证

资料，附件资料与项目绩效自评结果逻辑一致。

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智慧城市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已

按时编制部门绩效自评报告，内容涵盖年度预算支出、调整、

决算金额、政府投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、政府性基金支

出绩效自评情况等关键信息，2024 年该中心不涉及专项资金

支出支出、政府债务项目、PPP 项目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

支出无需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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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）各单位绩效自评得分情况

依据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评分标准，本部门度自评总分

95.41 分，共失分 4.59 分。一是部门决策指标扣除 1 分；二

是部门管理指标预算调剂占比较大扣 0.7 分。

(三）各指标扣分情况

依据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评分标准，本部门度自评总分

95.41 分，共失分 4.59 分。一是部门决策指标扣除 1 分：其

中因项目实施进度和专项资金使用要求，全额调减年初批复

的 36.02 万元农综改专项资金导致扣除 0.5 分；项目间预算

调剂涉及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变动的，扣除 0.5 分。二是部

门管理指标预算调剂占比较大扣 0.7 分：2024 年中心预算调

整调剂绝对值占年度预算总额 16.31%，每超出 10%一个百分

点扣 0.1 分；三是部门管理指标扣除 0.02 分：2024 年度部

门预算中采购指标执行率 98%，政府采购执行率未达 100%；

四是部门绩效指标扣除 2.87 分：鉴于项目执行进度及预算

指标冻结等多重因素，2024 年中心各季度预算执行率均未达

标，按照计分标准，需扣除 2.87 分。

三、总体评价

(一）预算绩效管理取得的成效

2024 年中心一是推行项目绩效目标量化，如设置政务服

务窗口业务受理逾期率、社会公众办事服务好评率等指标，



优化绩效指标衡量标准，通过智慧财政一体化系统对各项目

实行动态监控，加强项目执行进度与绩效目标、自评结果关

联性。二是从部门职责-工作任务-预算项目-项目绩效等全

链条着手，深度思考历史项目管理经验，将以前年度绩效自

评发现问题应用至本年新增项目，避免类似问题重复发生。

三是建立动态监控机制，对项目绩效目标实行年中监控，合

理评估其预计实现程度并制定整改措施；对预算执行进度实

行半旬通报，及时同步预算执行信息，分析预算执行差异原

因并加以调整；通过“双监控”模式提高年度绩效目标实现

程度。四是印发《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智慧城市建设管理

服务中心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（修订）》，将预算执行与各

业务部门绩效考评挂钩，落实预算主体责任，强化全员预算

绩效管理意识。

(二）预算绩效管理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及对应改进措施

2024年中心绩效自评得分95.41分，基本实现年初目标，

但在预算绩效管理层面仍需进一步加强：一是年初预算编制

与实际情况偏差较大，导致年中预算调剂频率较高。2025 年

中心将进一步梳理预算编制流程，严格预算申报口径，提高

预算编制精准性。二是预算执行监控与项目进度监控脱节，

2024 年中心实行预算执行和项目进度双通报机制，但项目进

度与付款金额、时间等关键要素关联性不强，导致季度预算

执行率落后于时序进度。2025 年将加强两种通报间关联程

度，加强项目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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